
《2003 年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會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的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按照《販毒(追討得益)條例》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25A 條舉報的責任 

 

2.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 405 章)在一九八九年

制定，目的是藉追查、限制和沒收從販毒而來的得益，以及

懲處協助販毒者清洗販毒得益的行為，以加強香港打擊本地

和國際販毒活動的能力。因應這些目的和販毒者的運作模

式，第 405 章原來的第 25 條訂明須就與販毒有關連的資金或

投資作出披露。 

 

3. 原來的第 25 條是以英國的《販毒罪行法令》(《英

國法令》)第 24 條(副本載於英文版的附件 A)為藍本。《英國

法令》第 24(1)條訂明，處理販毒得益屬於違法；不過，第

24(3)(b)條訂明，任何人如懷疑或相信任何資金或投資是從販

毒而來或與販毒有關連，而向警方作出披露，該人不得視作

干犯第 24(1)條所指的罪行。該條的目的是鼓勵任何處理該等

資金或投資的人向獲授權人員作出披露。 

 

4.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在一九九四

年制定，以訂明更有效的執法權力以對付有組織及嚴重的罪

行。為了處理清洗從該等罪行而來得益的問題，第 455 章訂

明與第 405 章第 25 條相類的條文。 

 

5. 為了加強和改善條例，從而使執法更為有效，第

405 章原來的第 25 條在一九九五年被廢除，代之以新訂的第

25 和 25A 條。新訂的第 25 條訂明，如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

代表販毒得益的財產，即屬違法。新訂的第 25A 條訂明，如

未能披露對財產是直接或間接代表販毒得益，或擬在與販毒

有關的情況下使用的知悉或懷疑，即屬違法。為了維持條文

的一致性，並使執法更為有效，《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CB(2)906/03-04(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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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章)有關沒收和清洗黑錢的條文亦同時作出類似的修訂。 

 

按照《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第 12 條舉報的責任 

 

6. 我們在回應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二零零二年五月

二日信件的文件(CB(2)1930/01-02(03)號文件)中，提到二零零

二年的《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草案》第 11 條(即《聯

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現行第 12 條)所訂明的舉報責

任，與第 405 章和第 455 章有關披露與清洗販毒或其他可公

訴罪行得益有關連的可疑交易等條文一致。 

 

7.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第 4 段

亦關切地注意到國際恐怖主義與跨國有組織犯罪、非法藥

物、洗黑錢和其他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並強調必須加緊協調

國家、分區域、區域和國際各級的努力，以加強對國際安全

受此嚴重挑戰和威脅的全球應變。 

 

8. 新加坡亦採納類似的條文，訂明每個人均須履行

反清洗黑錢的責任。新加坡的《恐怖主義(制止資助)法令》

第 8 條規定，每一個人均須披露任何有關屬恐怖分子/恐怖主

義實體的任何財產的所有交易或擬議交易的資料。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特別組織)第 IV項特別建議

中的〝須要在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方面履行責任的實體〞 

 

9. 特別組織的第 IV 項特別建議訂明須要在打擊清洗

黑錢活動方面履行責任的財務機構，或其他商業機構或實

體，如懷疑或有合理理由懷疑有關資金與恐怖活動相關連或

有關，或將會用作進行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行為或供恐怖組

織使用，必須即時向主管當局舉報其懷疑。正如就有關披露

清洗黑錢活動所採用的方式，每一個人均須履行舉報的責

任。《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條例》)(第 575 章)

第 12(1)條實施此規定。 

 

新訂的第 10 條 ─ 禁止為恐怖分子團體招募 

 

10. 《2003 年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修訂)條例草

案》新訂的第 10 條訂明 ─ 



- 3 - 

 

(a) 任何人如明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團體是按第 4

或 5 條被指明的恐怖分子團體，則不得成為該團

體的成員，或招募另一人成為該團體的成員；以

及 

 

(b) 任何人如屬某團體的成員，須在他明知或有合理

理由相信該團體是按第 4 或 5 條被指明的恐怖分

子團體後，使自己不再是該團體的成員。 

 

11. 新訂的第 10 條只涵蓋被指明的恐怖分子團體，用

意是使條文更為清晰確定，以便公眾遵行。待委員會進一步

討論，我們可接受將該條擴及所有恐怖分子團體(即不論該等

團體是否按第 4 或 5 條被指明)的建議，使條文與現行第 7、

8 和 9 條更趨一致。 

 

〝有合理理由相信〞 

 

12. 〝相信〞指思想上傾向於同意而非反對某項觀

點；而令思想上合理地產生這個傾向的理由，可視乎情況留

有推測或猜測的餘地(George v Rockett (1990) 179 CLR 104 at 

116 (H.C. Aust.))。正如香港特區政府訴成少明與其他人((1999) 

2 HKC 818)和香港特區政府訴任浩強(CACC 555/2001)(兩項

判詞載於英文版的附件 B 和 C)兩案所說明，〝有合理理相信〞

要求控方證明客觀和主觀兩項元素 ─ 

 

(a) 客觀元素 ─ 須證明有理由令有常識和思想健全

的社會人士相信；以及 

 

(b) 主觀元素 ─ 須證明被告知悉該等理由。 

 

如法庭信納被告不知悉該等理由，即控方未能證明上述(b)

項的思想元素，則被告並不干犯任何罪行。 

 

13. 〝有合理由相信〞是行之有效的思想元素，按照

現行的刑事法例須承擔刑事責任。我們認為將這項思想元素

應用於《條例》是適當的安排。控方須承擔毫無疑點地證明

上文第 12(a)和(b)段所述兩項元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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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和 8 條 ─ 禁止向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供應

或提供資金等 

 

14. 第 7和 8條實施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號決議第 1(b)
和 (d)段的規定。第 1(b)段和第 1(d)段有所重叠，兩者均載有

有關提供資金的規定，而第 1(d)段要求所有成員國〝禁止本
國國民或本國領土內任何人和實體直接間接為犯下或企圖

犯下或協助參與犯下恐怖主義行為的個人、這種人直接間接

擁有或控制的實體以及代表這種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個人

和實體提供任何資金、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或金融或其他有

關服務〞，所強調的是禁止向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

者提供資金，目的是切斷對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的財務資助。有建議訂明犯罪者須意圖將有關資金用於作出

恐怖主義行為，但這建議不能符合上述有關懲處向所有恐怖

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資金的規定，並會造成漏

洞，容許提供資金者只要沒有意圖將有關資金用於作出恐怖

主義行為，便可合法地提供資金予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

聯繫者。  
 

將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名稱刊登憲報 

 

15. 《條例》並沒有推定任何人知悉憲報刊登的通知

或命令的存在或內容。第 4(5)及 5(4)條所述的推定，目的是

使控方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無須證明被指明的人或財

產是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恐怖分子財產(視屬何

情況而定)。而當任何人被指控干犯涉及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

子有聯繫者的罪行(例如第 7、8 或 9 條所指的罪行)，控方仍

須證明該人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服務的對象是恐怖分

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有關指明已於憲報刊登，並不推

定或證明被告人懷有該等思想元素。 

 

 

 

 

保安局 

二零零四年一月 


































